
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称 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相关材料，基于独立、客

观判断的原则，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补选候选人陈水挟先生具备相关法

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资格，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

司提名其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法。陈水挟先生作为公司

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

易所审核无异议。我们一致同意上述人选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

候选人。 

二、《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1、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揭阳市佳富实业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转让

给实际控制人关联人企业广东宝基投资有限公司，有利于公司整合存

量资产，盘活闲置资产，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加快转型步伐和公司新

的发展战略的实施，能够提升公司整体资产的营利能力，使公司的资

产结构更加合理，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； 



2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定价及拟签订的协议，以具有证券

期货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，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

允性原则，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未受损害； 

3、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。我们同意董事会《关于转让全

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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